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5-033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

及材料于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5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信东”）签署《〈借款

合同〉补充协议二》，向湖南信东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334.97万元（含），借款期限为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
（2）借款利率与计息：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湖南信东

有权在借款期限内提前分期还本付息，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自出借之日起计息至每
笔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

（3）还款：在湖南信东实现销售回款后，在保障开发所余资金的前提下，在借款期限内，湖
南信东按其借款额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

（4）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在授权额度内，经公司董事长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审批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5）。
赞成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5-035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

提供展期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1、背景情况：

（1）2020年，经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湖高新”）经营层
审议批准，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信东”）签署《借款协
议》，协议约定，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对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累计不超过人民币9,525万元，用
于湖南信东摘地款及补充开发经营所需的资金。湖南信东控股股东中信城开长沙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城开”）、股东信高共贏(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高共
赢”）按照对其持股比例分别向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52,994.173285万元、980.826715万元。2020 至 2021 年，公司按照约定陆续提供借款 9,104.97 万元，中信城开提供借款 50,657.255426万元，信高共赢提供借款937.574574万元，各方提供借款比例与持股比例一致。

（2）2022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参股公司湖南信东签署《〈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将2020年已签订的《借款合同》下借款期限延
长为五年（2020年至2025年），利率按照原合同利率执行，其他条款沿用原条款。

以上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1月21日、2月12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财务资助
的公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截至目前湖南信东股东借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股东单位

中信城开

信高共赢

东湖高新

合计

持股比例
（%）

83.46

1.54

15.00

100

累计借款
本金

50,657.255426

937.574574

9,104.97

60,699.80

累计已还
本金

26,538.814338

491.185662

4,770.00

31,800.00

累计已还
利息

11,665.814912

215.913226

2,097.515833

13,979.243971

借款本金
余额

24,118.441088

446.388912

4,334.97

28,899.80

至到期日应付
利息

518.211505

9.591162

93.141647

620.944314

3、根据参股公司湖南信东商改住项目建设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对湖南信东2025年7
月 17日即将到期的借款本金余额 4,334.97万元展期三年，即从 2025年 7月 17日延展至 2028
年7月17日，自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的借款利率按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
年付息。同时，湖南信东股东方中信城开、信高共赢按照上述同等展期条件签署借款本金余
额展期相关协议。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展期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鉴于湖南信东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本次提供展期借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湖南信东商住用地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住宅部分已售罄，目前仅车位在售。二期商业

地块原规划业态为小面积段平层公寓及LOFT公寓，因长沙商住市场持续下行，商业地块暂停
开发。2024年7月长沙市出台“商改住”政策，支持公寓产品调整为住宅，有效期一年。湖南
信东正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推进项目“商改住”调规工作，目前调规方案已通过专家咨询和
市规委会审议，湖南信东预计2025年6月完成“商改住”调规，8月取得工规证，10月底前取得
施工证，2026年3月获取预售证，2026年12月封顶，2027年12月竣工交付。

为支持湖南信东商改住项目建设的实际经营需要，促进湖南信东可持续健康发展，公司
拟对湖南信东2025年7月17日即将到期的借款本金余额4,334.97万元展期三年，即从2025年7月17日延展至2028年7月17日，自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的借款利率按3.6%/
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

同时，湖南信东股东方中信城开、信高共赢按照上述同等展期条件签署借款本金余额展
期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展期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鉴于湖南信东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本次提供展期借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财务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湖南信东（借款方）1、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隆平高科技园合平路 456号信城创

智工业园第A11栋702-2号
法定代表人：肖雄飞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3日
营业期限：2020年7月1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15%；中信城开持股83.46%；信高共赢持股1.54% 。2、湖南信东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6,339.70

-13,838.26

152.54%

2024年1-12月

40,760.49

-12,354.37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5,678.34

-13,862.93

153.99%

2025年1-3月

0

-24.67

注：湖南信东2024年度财务报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XYZH/2025BJAA8B0012）

湖南信东2024年度亏损12,354.37万元,主要是受所在城市房地产行业市场行情影响，湖
南信东按照假设开发法对未开发商业地进行测算后，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在2024年对未开
发商业地块补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749万元（累计计提12,617万元）。

湖南信东2025年一季度亏损24.67万元，主要是湖南信东在一季度无可确认的营业收入，
日常费用支出形成阶段性亏损。

三、《〈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出借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借款人：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乙方）1、借款金额和种类：人民币4,334.97万元2、借款期限：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3、借款利率与计息：利息按照年利率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每年6月付息）；

乙方有权在借款期限内提前分期还本付息，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自出借之日起计息
至每笔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4、还款：在乙方实现销售回款后，在保障开发所余资金的前提下，在借款期限内，乙方按
其借款额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

四、本次财务借款对公司的影响1、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纾缓湖南信东阶段性资金周转困难，支持湖南信东商改住项目建
设，有利于湖南信东可持续健康发展。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5年3月31日，湖南信东总资产25,678.34万元，负债总额39,541.27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153.99%，其资产主要为商业地块土地成本和少量项目前期工程费。商业地块土地成
本和少量项目前期工程费的资金来源主要系双方股东资本金投入、股东内部借款，其中：各股
东注册资本金合计投入3,000万元，截至2025年4月30日各股东为其提供的借款本金余额为28,899.80万元。

本次拟与湖南信东签署《〈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向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展期借款事项，
有利于缓解湖南信东阶段性流动资金周转问题，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公
司向湖南信东委派了董事、监事及财务人员，能够对湖南信东的经营风险及借款风险进行监
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3、本次向湖南信东的借款利息按照利率3.6%/年执行，高于公司平均融资成本。

五、公司过去12个月累计对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次数及金额
过去12个月为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发生金额为0元。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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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5日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

东湖高新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1. 提案人：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15.82%股份的股东湖北

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2025年5月21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
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共同审议。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5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城大道9号武汉软件新城1.1期A8栋A座

一楼多功能会议室(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5日
至2025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预算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董事长2024年绩效年薪兑付和任期激励预提的议案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关于修订《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
√
√

听取独立董事2024年年度述职报告。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1）议案1-4、6-13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3、5、10已经第十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议案 14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详见2025年5月23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特别决议议案：第8、9项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3、8、9、10、11、14项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0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25年5月23日●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预算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计
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董事长2024年绩效年薪兑付和任期激励预提的议案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关于修订《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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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hgx600133@elht.com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一季度报告》及公
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
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计划于 2025年 06月 03日
（星期二）上午 10:00-11:00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以下简
称“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具体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就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

说明事项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洋先生；
董事、总经理：史文明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段静女士；
董事、财务负责人：赵光锐先生；
独立董事：金明伟先生、王华先生、熊新华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06月 03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hgx600133@elh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7-87172038
邮箱：dhgx600133@elh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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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及

材料于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5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
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信东”）签署《〈借款

合同〉补充协议二》，向湖南信东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334.97万元（含），借款期限为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
（2）借款利率与计息：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湖南信东

有权在借款期限内提前分期还本付息，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自出借之日起计息至每
笔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

（3）还款：在湖南信东实现销售回款后，在保障开发所余资金的前提下，在借款期限内，湖
南信东按其借款额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

（4）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展期借款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提供展期借款符合公司和参股公司发展需要，按照持股比例与
其他股东同比提供展期借款，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3人 反对：0 人 弃权：0 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44.00元/股。
2、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43.77元/股。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2日。
一、回购方案概述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金额下限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
（含本数，下同）、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本数，下同），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44.00元/股（含本数，下同）进行回购，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4日、2025年5月13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927,600股后的 85,
739,0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累计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股本及回
购证券专用账户股份如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927,6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927,600股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为19,719,985.64元=85,739,068股×0.23元/股。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19,719,985.64元/86,666,668股=0.2275382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
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275382元/股。

三、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说明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

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
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44.00元/股调整至不超过43.77元/股。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
=44元/股-0.2275382元/股=43.77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调整后的回购
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在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43.77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和下限测算，预计总回购股份数量为
342,700股至685,4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0%至0.79%，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在回购期间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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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高新四路逸飞激光行政楼4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

83

41,063,466

41,063,466

45.6683

45.668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5,245,786股，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表决方

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93,562

比例（%）

99.3427

反对

票数

179,212

比例（%）

0.4364

弃权

票数

90,692

比例（%）

0.220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91,439

比例（%）

99.3375

反对

票数

180,712

比例（%）

0.4400

弃权

票数

91,315

比例（%）

0.222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92,239

比例（%）

99.3394

反对

票数

181,212

比例（%）

0.4412

弃权

票数

90,015

比例（%）

0.219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93,562

比例（%）

99.3427

反对

票数

181,212

比例（%）

0.4412

弃权

票数

88,692

比例（%）

0.216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93,562

比例（%）

99.3427

反对

票数

181,212

比例（%）

0.4412

弃权

票数

88,692

比例（%）

0.216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59,772

比例（%）

99.2604

反对

票数

294,357

比例（%）

0.7168

弃权

票数

9,337

比例（%）

0.022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60,795

比例（%）

99.2629

反对

票数

232,173

比例（%）

0.5654

弃权

票数

70,498

比例（%）

0.1717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93,539

比例（%）

99.3426

反对

票数

198,906

比例（%）

0.4843

弃权

票数

71,021

比例（%）

0.173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90,539

比例（%）

99.3353

反对

票数

200,906

比例（%）

0.4892

弃权

票数

72,021

比例（%）

0.175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00,739

3,801,762

3,834,506

比例（%）

92.6008

92.6257

93.4235

反对

票数

294,357

232,173

198,906

比例（%）

7.1716

5.6566

4.8461

弃权

票数

9,337

70,498

71,021

比例（%）

0.2276

1.7177

1.73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本次审议议案不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张昕、熊曼伶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逸飞激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ST逸飞 公告编号：2025-041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190号纵横通信A座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5

83,546,569

37.57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由公司董事长苏维锋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朱劲龙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吴海涛先生、常务副

总经理虞杲先生、副总经理叶建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345,354

比例（%）

99.7592

反对

票数

147,085

比例（%）

0.1761

弃权

票数

54,130

比例（%）

0.064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346,454

比例（%）

99.7605

反对

票数

146,685

比例（%）

0.1756

弃权

票数

53,430

比例（%）

0.064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329,454

比例（%）

99.7401

反对

票数

149,385

比例（%）

0.1788

弃权

票数

67,730

比例（%）

0.081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331,854

比例（%）

99.7430

反对

票数

149,385

比例（%）

0.1788

弃权

票数

65,330

比例（%）

0.0782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338,654

比例（%）

99.7511

反对

票数

149,385

比例（%）

0.1788

弃权

票数

58,530

比例（%）

0.0701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333,054

比例（%）

99.7444

反对

票数

156,485

比例（%）

0.1873

弃权

票数

57,030

比例（%）

0.0683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83,343,054 99.7564 149,385 0.1788 54,130 0.0648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316,754

比例（%）

99.7249

反对

票数

170,685

比例（%）

0.2043

弃权

票数

59,130

比例（%）

0.0708

9、议案名称：《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95,726

比例（%）

98.0407

反对

票数

187,341

比例（%）

1.4354

弃权

票数

68,371

比例（%）

0.5239

10、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289,257

比例（%）

99.6920

反对

票数

188,941

比例（%）

0.2262

弃权

票数

68,371

比例（%）

0.081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62,284,331

18,766,725

2,295,398

814,547

1,480,85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1.9810

80.2776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46,685

146,685

0

比例（%）

0.0000

0.0000

5.8779

14.4565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53,430

53,430

0

比例（%）

0.0000

0.0000

2.1411

5.2659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2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5
年薪酬方案》

同意

票数

4,723,098

4,693,398

4,667,501

比例（%）

95.9353

95.3320

94.8060

反对

票数

146,685

170,685

187,341

比例（%）

2.9795

3.4669

3.8053

弃权

票数

53,430

59,130

68,371

比例（%）

1.0853

1.2010

1.388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2、8、9项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

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苏维锋、林爱华对

第9项议案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朱爽、陈家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5-014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11号保利威座大厦南塔6楼丸美

生物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2

336,471,849

83.90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因董事长孙

怀庆出差在外不能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董事推选董事王开慧先生主持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长孙怀庆、独立董事曹庸线上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程迪出席了本次会议；首席执行官孙怀庆线上出席了本次会议，首席财务
官王开慧、首席营销官曾令椿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毕亚林、姬恒
领线上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455,749

比例（%）

99.9952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19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02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454,749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7,600

比例（%）

0.0022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02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454,749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7,600

比例（%）

0.0022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02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36,455,749 99.9952 6,600 0.0019 9,500 0.002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455,749

比例（%）

99.9952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19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029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451,449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10,400

比例（%）

0.0030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03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292,449

比例（%）

99.9466

反对

票数

167,200

比例（%）

0.0496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0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00

6.00

7.00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55,749

12,451,449

12,292,449

比例（%）

99.8709

99.8364

98.5615

反对

票数

6,600

10,400

167,200

比例（%）

0.0529

0.0833

1.3406

票数

9,500

10,000

12,200

弃权

比例（%）

0.0762

0.0803

0.09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1-7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月娟、傅瑜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83 证券简称：丸美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5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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